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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8-045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 

暨相应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前身系宁波

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8 月完成收购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洋环科”或“乙方”或“标的公司”，前身系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尚洋环科 100%的股权。尚洋环科 2017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应补偿股份 1,372,143 股。 

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朱林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24 号）

核准，公司向尚洋环科股东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交易对方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 25,301,202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2.45 元），同时

公司支付现金 13,500.00 万元一并收购尚洋环科 100%股权。2015 年 8 月 5 日，尚

洋环科 100%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给公司，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

局办妥将尚洋环科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向上述交

易对方发行的 25,301,202 股股票已于 2015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证分公司办妥股份登记手续，并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尚洋环科原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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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尚洋环科股东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交易对方承诺利润补偿期间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 万元、4,680 万元、6,000 万元，如尚洋环科公司在利润补

偿期间实际利润未达上述承诺利润，则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名业绩承诺方

应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约定进行补偿。 

三、业绩承诺的补偿约定 

根据公司与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

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齐正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原江苏凯地电

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

司、熊晖、沈春梅、孟勇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

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利润补偿及资产减

值补偿的实施方案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在补偿期限内，标的公司每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低于每年的净利润承诺

数，则乙方应当对甲方进行利润补偿。 

2、补偿方式：甲方在每年年报披露后 10 个交易日内，计算乙方应补偿的金

额，具体补偿方式为先由乙方以股份方式补偿，若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乙方持有

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补偿。其中股份补偿方式应先以乙方

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乙方当年可以解锁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以其后

续年度可以解锁的股份进行补偿。乙方用于补偿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

利分配的权利；乙方承诺：在上述股份回购注销前，对上述股份进行锁定，未经

公司董事会同意，保证不对锁定股份进行质押，也不对补偿股份解除锁定，锁定

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年度，在补偿方

案确定后，上市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进行表

决，乙方将回避表决。现金补偿方式根据计算确定的补偿金额由交易对方转账至

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资金账户。 

3、交易对方每年补偿的具体数量按以下公式确定：  

（1）当年应补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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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

期起始日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股权的交易总价格-已补偿金额。（注：业绩承诺期起始日为 2015 年 1 月 1

日）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a）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公司合并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数确定；（b）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股权交易价格。在逐年补

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

回冲； 

（2）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年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

格 

乙方各方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交易中乙方各方实际获得股份数/乙方取得

的股份数×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如理工监测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

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

股比例）。 

如理工监测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的，补偿股份所对应的现金分配部分

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3）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乙方单个主体届时持有的

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补偿责任人以现金补偿。 

乙方单个主体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该个体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该个体

当年实际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4）由于司法判决或其他原因导致乙方中的一方在股份锁定期内转让其持有

的全部或部份理工监测股份，使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

务或其本次认购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该方以

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4、减值测试：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甲方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如标

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补偿期限内乙方各方已支付的补偿金额，则乙方应向

甲方另行补偿。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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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补偿股份总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

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5、乙方累计可以补偿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认购股份的总数（如上述补偿测

算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转增股本的，则做相应调整）。如依据上述公式计算

出来的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负数，则当年新增股份补偿数为零，原已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也不冲回。 

6、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年度，在补偿方案确定后，甲方应及时就补偿股份的回

购及后续注销事宜召开股东大会，以总价 1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全部补偿股份并予

以注销。 

四、2017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的基本情况 

（一）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8〕

3480 号），尚洋环科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5,450.30 万元（其中与本公司关联交易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612.77 万元），累计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11,941.52 万元（其中与本公司关联交易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14.39 万元）。 

鉴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尚洋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是必要且合理的，交易事项是

真实且客观需要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所有权及风险报酬全部转移，根据会

计准则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尚洋公司确认收入依据充分，关联交易和交易双

方是否存在业绩对赌不构成确认收入的障碍。故公司认为尚洋环科公司 2017 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450.30 万元，未能

完成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0.84%。 

尚洋环科 2017 年度业绩未达承诺的原因主要系： 

1、公司业务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变设备销售商为数据服务提供商，由公司提

供投资、设计、建设、运行和维护的一站式服务，以有偿的方式向政府提供环境

数据的新业务模式得到市场的印证。新业务模式由于其“四省一快”五大优势大

幅抢占传统业务模式的市场，但是“大单密集落地，服务费用分期支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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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公司 2017 年新业务模式下落地的大额合同需在后续逐年间实现收入，对公司

当期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2、部分合同受财政资金投放计划以及各级政府采购计划、招投标安排等影响，

招标时间延后，项目未能按预计时间开展。公司项目实施周期较长，个别项目由

于客户原因导致无法按期验收。 

（二）未完成业绩承诺相应的补偿股份数量 

由于尚洋环科 2017 年未实现承诺业绩，坤元资产评估公司出具了《宁波理工

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涉及的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8】205 号），经评估，

尚洋环科公司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为 67,284.25 万元，上市公司对收购尚洋环

科 100%股权商誉账面价值 65,276.71 万元，可收回价值大于账面价值，本期不需

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银泰睿祺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齐正电力技术有

限公司（原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熊晖、沈春梅、孟勇应履行协议义务，以所获得的股

份对价进行赔偿，具体应补偿股份数为： 

姓名 
股份对价数

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

总对价（元） 

2017 年应补

偿金额（元） 

2017 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股）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7,285,978 585,219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2,914,391 234,088 

熊晖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2,418,945 194,293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1,930,400 155,052 

沈春梅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781,932 62,806 

江苏齐正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原江苏凯

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751,660 60,374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512,496 41,164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 506,024 2,700,000 9,000,000 341,664 27,443 

孟勇 215,819 1,151,550 3,838,500 145,719 11,704 

合计 25,301,202 135,000,000 450,000,000 17,083,184 1,37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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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购注销股份的主要内容 

1、回购注销股份目的：履行交易对方重大资产重组承诺，回购注销 2017 年

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 

2、回购注销股份方式：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3、回购注销股份价格：总价 1.00 元人民币；  

4、回购注销股份数量：1,372,143 股； 

姓名 
股份对价数

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

总对价（元） 

2017 年应补

偿金额（元） 

2017 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股）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7,285,978 585,219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2,914,391 234,088 

熊晖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2,418,945 194,293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1,930,400 155,052 

沈春梅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781,932 62,806 

江苏齐正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原江苏

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751,660 60,374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512,496 41,164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 506,024 2,700,000 9,000,000 341,664 27,443 

孟勇 215,819 1,151,550 3,838,500 145,719 11,704 

合计 25,301,202 135,000,000 450,000,000 17,083,184 1,372,143 

5、回购注销股份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回购注销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

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7、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变

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10,483,894 27.76 -1,372,143 109,111,751 27.51 

    高管锁定股 26,598,379 6.68  26,598,379 6.71 

   首发后限售股 83,885,515 21.07 -1,372,143 82,513,372 20.8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7,550,454 72.24  287,550,454 72.49 

三、总股本 398,034,348 100.00 -1,372,143 396,662,205 100.00 

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将提请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

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结合方式，交易对方需回避表决，并需经参加表决的与交易对

方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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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律师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吕卿律师、章佳平律师认为，理工环科本次回购注

销的批准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理工环科与交易

对方的约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理工环科本次回购注销事项除尚需取得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外，已经履行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公司依照《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审议股份补偿方案，严格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和

程序，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未达成业绩承诺的股份补偿义务，切实保护中小

投资者的利益，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回购依据、回购程序、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

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补偿股份，并将本事项提交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 

公司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规定，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补偿股份事宜履行了必要的决策、

审批程序，履行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号：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总价 1.00元人民币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2017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补偿股份。 

九、后续安排 

本事项将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8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盈利补偿涉及回购注销交易对方股票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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